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

13位ISBN编号：9787509323069

10位ISBN编号：7509323061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健�

前言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和罢免程序，健全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
议、村民小组会议以及村务监督机构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的制度，对进一步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农村改革发
展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为配合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内容的学
习和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立法规划室参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工作的
同志集体编写了本书。本书采用逐条解读的方式，力求将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基本精神和
主要内容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原则、实践发展等清晰准确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并
准确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书由许安标、吴高盛同志任主编，武增、孙镇平同志任副主编，
许安标、吴高盛、武增、孙镇平、李菊、诸政红、汪洋、刘玫、陈希文、谭喻、侯晓光、王正斌、陈
国刚同志撰稿。因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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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内容简介：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了村民
委员会选举和罢免程序，健全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以及村务监督机构等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的制度，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调动广大
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为配合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特别是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内容的学习和宣传，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立法规划室参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工作的同志集体编写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采用逐条解读的方式
，力求将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原则、实践发展等
清晰准确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准确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由许安标、吴高盛同志任主编，武增、孙镇平同志任副主编，许安标、
吴高盛、武增、孙镇平、李菊、诸政红、汪洋、刘玫、陈希文、谭喻、侯晓光、王正斌、陈国刚同志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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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和依据】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　第三条　【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　第四条　【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与村
民委员会的关系】第二章　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的组成】　第七条　【
村民委员会下属机构的设置】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的社会
职能】　第十条　【对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要求】第三章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第十一条　【村民
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和任期】　第十二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　第十三条　【村民选举资格】　
第十四条　【村民名单】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程序】　第十六条　【罢免程序】　第十
七条　【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制裁】　⋯⋯第四章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第五章　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第六章　附则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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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主决策是指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由村民民主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村民议事
的基本形式是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组成的村民会议。村民会议由村委员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
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
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
，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应当占
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五分之四以上，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
，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
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民主管理是指对村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社会治安等的管理，要遵循村
民的意见，在管理过程中吸收村民参加，并认真听取村民的不同意见。根据宪法、法律和法规以及国
家政策，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由村民会议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村级
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村风民俗、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
的要求，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据此进行管理。同时，村民委员会在对村内事务进行管理时，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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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解读》：高端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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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系列书一贯的风格，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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